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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黑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

专利快速预审代理机构管理办法（2024 版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保障专利快速预审平稳顺畅运行，提高专

利预审服务质量，规范代理机构预审注册管理，依据《专利

代理条例》《专利代理管理办法》《规范申请专利行为的规

定》（2023）（局令第 77 号）等有关政策文件，结合黑龙

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（以下简称“保护中心”）专利快速

预审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保护中心负责黑龙江省专利快速预审代理机构

的注册管理工作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代理机构，是指通过保护中心注册

的专利代理机构。

第四条 专利申请预审遵循“公平公益、主体自愿、优

质高效、规范有序”的原则，保护中心作出的专利申请预审

结论不影响申请专利的相关权益。

第二章 代理机构的注册

第五条 代理机构的注册条件：

（一）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的专利代理机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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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在国家知识产权局“全国专利代理信息公示平台”

中信用等级处于 A+和 A 级的状态；

（三）未发生因违反《专利代理条例》或《专利代理管

理办法》《规范申请专利行为的规定》等有关规定受到各级

专利行政管理部门处理的；

（四）无代理涉嫌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的；

（五）不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，不存在其他违背诚实

信用原则的行为。

第六条 代理机构在预审管理平台注册，需提交以下资

料：

（一）代理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或律师事务所执业许

可证复印件；

（二）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或注册证；

（三）代理机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（四）保护中心要求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。

以上材料均需加盖公章。

第七条 保护中心对未注册代理机构在预审管理平台上

的注册信息进行审核，经审核合格的，予以注册。

第八条 代理机构在保护中心完成注册后，可接受备案

主体的委托代理专利预审申请案件。

第九条 代理机构应保证单位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

联系人等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，相关信息变更的，代理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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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应及时进行更新。变更审核合格前，不得提交专利预审案

件。

第三章 代理机构规范化管理

第十条 保护中心对代理机构实施注册信息动态管理，

采取提醒、暂停预审服务或取消代理机构注册资格等方式维

护专利预审工作秩序。代理机构自注册通过之日起两年内未

向保护中心提交专利预审申请的，视为放弃注册资格。

第十一条 代理机构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保护中心予

以提醒：

（一）提交的预审案件存在《发明和实用新型申请文件

自检表》《外观设计申请文件自检表》中列出三项以上的问

题，或者同一项问题出现三次以上；

（二）未在规定时间内对预审审查意见通知书指出的缺

陷进行修改；

（三）重复提交方案实质相同的预审申请案件；

（四）随意修改变更技术方案的数据、有效组分等；

（五）在未收到保护中心预审结论期间，又将该案件正

式递交到国家知识产权局；

（六）向国家知识产权局递交的专利申请文件与保护中

心预审合格的专利申请文件文本不一致；

（七）向国家知识产权局递交申请后，未在规定时间内

完成网上缴费并反馈申请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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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过程中变更著录项目；

（九）因申请人或发明人的原因，导致递交的专利申请

存在抵触申请；

（十）在预审阶段、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阶

段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快速审查阶段存在不规范行为。

第十二条 代理机构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保护中心将

暂停接收预审请求半年：

（一）代理的专利申请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为涉嫌非

正常专利申请且申诉未通过的；

（二）代理的专利申请通过预审合格进入国家知识产权

局审查阶段涉嫌非正常的；

（三）接到涉嫌非正常通知后，干扰或不配合预审管理

后续处置的；

（四）一年内专利申请预审不合格比例超过 50%的；

（五）一年内专利申请预审授权率低于 50%的；

（六）在国家知识产权局“全国专利代理信息公示平台”

中信用等级处于 B、C、D 级状态的;

（七）代理机构信息变更或注销未及时通知保护中心的；

（八）干扰或不配合专利申请预审相关工作的。

暂停期满后，代理机构应书面申请恢复专利快速预审服

务，保护中心将视情况确定是否恢复专利快速预审服务。

第十三条 代理机构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，保护中心将



— 7—

取消注册资格，且在三年内不再受理注册申请:

（一）被列入国家知识产权局“全国专利代理信息公示

平台”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或经营异常名录的；

（二）违反《黑龙江省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信用管理规

定（试行）》被列为失信行为的；

（三）已暂停专利快速预审服务一次，再次违反本办法

第十二条规定的；

（四）存在非正常专利申请代理行为且情节较为恶劣

的；

（五）一年内专利申请预审不合格比例超过 70%的；

（六）一年内专利申请预审授权率低于 30%的；

（七）严重干扰或不配合专利快速预审相关工作的。

第十四条 代理机构处于暂停或取消预审注册资格之日

起，保护中心不再接受其代为办理的专利申请预审请求。

第十五条 保护中心将严格规范代理机构注册管理工

作，及时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和政策变化调整完善

专利快速预审业务。

第十六条 保护中心对违反专利快速预审管理办法作出

处理的，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相关代理机构。代理机构有

异议的，可在收到通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，向保护中心提

出异议。

第四章 附 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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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保护中心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黑龙江省知

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快速预审代理机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同时废止。


	（五）不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，不存在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。

